
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 说明
第一部分  醴陵市人民法院概况
一、主要职能

醴陵市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对本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一审案件。

（二）受理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案件。

（三）受理不服本院生效裁判的各类申诉和再审申请；审理中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各类案件。

（四）依法审判由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。

（五）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。

（六）依法执行应由本院执行的案件和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执行案件；办理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。

（七）调查研究审判工作的法律政策及疑难问题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意见；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。

（八）对本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，组织专业培训；按照权限和职责要求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。

（九）负责本院的监察工作。

（十）负责本院的司法行政和司法技术鉴定工作；管理本院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。

（十一）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、法律。

（十二）承办其他应由本院负责的工作。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
2016年部门决算范围包括院机关17个内设机构和4个派出法庭。

第二部分  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关于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1、2016年我院收入决算6614.48万元，剔除彭水秀邪教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，比上年收入决算2634.78万元增加672.68万元，增幅25.53%。
2、2016年我院支出决算6321.49万元，剔除彭水秀邪教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，比上年决算2552.19万元增加462.28万元，增幅18.11%。
二、关于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。
2016年度收入合计6614.49万元。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538.66万元，占比98.85；其他收入75.82万元，占比1.15%。

三、关于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。
支出总计6321.49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1469.86万元，项目支出4851.63万元。公共安全支出6186.02万元，主要用于我院为完成全年审判、执行各项工作而展开的各项活动的支出及科技法庭、厕所改造工程款，包括彭水秀专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.38万元，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及遗属生活补助、独生子女奖励及补助困难党员等支出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1.09万元，主要用于职工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支出。
四、关于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1、2016年我院财政拨款收入6538.66万元，剔除彭水秀邪教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，比上年2599.01万元增加632.63万元，增幅24.34%。
2、2016年我院财政拨款支出6321.49万元，剔除彭水秀邪教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，比上年2516.42万元增加498.05万元，增幅24.34%。
五、关于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。
（一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

2016年我院财政拨款支出6321.49万元，剔除彭水秀邪教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，比上年2516.42万元，增加498.05万元，增幅24.34%。
其中：公共安全支出6186.02万元，剔除彭水秀邪教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，比上年2391.64万元增加487.36万元，增幅20.38%。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.38万元，比上年83.72万元20.66万元，增幅24.68%。
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1.09万元，比上年41.06减少9.97万元，减幅24.28%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。

2016年我院财政拨款支出6321.49万元。其中，公共安全支出6186.02万元，占比97.86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.38万元，占比1.65%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1.09万元，占比0.49%。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。
2016年我院财政拨款支出6321.49万元。年初预算2321.8万元，超预算3999.69万元。具体分析如下：
1、公共安全支出6186.02万元，比年初预算2207.33万元增加3978.69万元，主要原因一是彭水秀邪教案返还国安局款项3307.02万元；二是工资调标及人员增加导致人员经费相应增加；三是办公数量增加，办案专项经费相应增加。
2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.38万元，比年初预算75.82增加28.56万元，主要原因是死亡人员抚恤金增加34.31万元。
3、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1.09万元，比年初预算38.65减少7.56万元。
六、关于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。
我院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469.86万元。
其中：人员经费支出1187.94万元，占比80.82%；公用经费支出281.92万元，占比19.18%。具体分析如下：

工资福利支出915.86万元，占比62.31%；

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72.09万元，占比18.51%；

商品和服务支出261.56万元，占比17.79%；

其他资本性支出20.36万元，占比1.39%。
七、关于醴陵市人民法院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。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我院“三公“经费支出187.32万元，比年初预算“三公”经费227万元减少39.68万元。其中公务接待费81.29万元，比年初预算92万元减少10.71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6.03万元，比年初预算135万元减少28.97万元。主要原因是严格遵守经费开支有关规定，控制了经费支出，节省了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运行费用。

比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230.36万元（剔除公务用车购置费50万元）减少43.04万元。其中公务接待费比去年决算数减少92.81万元减少11.52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去年决算数137.55万元减少31.52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今年未发生相关支出，比去年购置费减少50万元。主要原因是严格遵守经费开支有关规定，控制了经费支出，节省了公务接待和公务用车运行费用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。
2016年公务接待费支出81.29万元，国内公务接待共接待批次420批次，接待人次2100人次。
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6.03万元，2016年实有车辆18辆，12月底车改后保留车辆13辆。
八、其他重要事项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81.92万元，比2015 年357.3 万元减少75.38万元，降低21.1%。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，严控经费支出，节省了机关运行经费支出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39.11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59.46 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79.65万元。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。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13 辆，其中，一般执法执勤用车7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6辆。
（四）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。
2016年度我院根据预算安排按计划逐步完善法院各项硬件装备设施，强化司法队伍建设,支持司法人员办案各项开支。实际总支出未超出预算。资金支出严格遵守经费支出管理规定。2016年度共受理各类案件7311件，审执结5648件，结案率为77.25%，收结案同比分别上升16.7%和12.9%，审执结案标的7.2亿元。为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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